
1.东至县工程项目履约保证金退还申请表
  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（盖章）
	项目

名称
	
	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	

	退还

金额
	（小写）¥            ；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	施工单位工程履约情况
	工程质量
	有无偷工减料、使用劣质材料和设备、有无因技术或管理原因造成质量达不到规定标准
	
	建设单位意见：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

经办人签字：

	
	施工工期
	是否符合合同规定要求
	
	

	
	施工安全
	有无安全事故发生
	
	

	
	主要人员到岗率
	项目经理、五大员到岗率是否符合合同约定
	
	

	
	违约处罚情况
	有无出现合同约定的处罚情况发生
	
	

	监理单位结论
	质量、工期是否符合合同要求情况
	
	监理单位（盖章）
项目总

监签字：

	质量监督意见
	
	监督部门（盖章）
经办人

签字：

	县公管局意见
	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审批意见：

（盖章） 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质量监督部门参与验收的项目必须由质监站签字后加盖公章；2、申请退还履约保证金时须同时提供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复印件；3、申请单位须盖单位公章，不得使用项目部公章；4、联系电话：0566-      。
